附件1：送审材料请妥善归置在档案盒中，本附件正反面打印并粘贴在档案盒封面处，按照目录要求的数量提供相应材料，本表可手填或打字，本行内容可删除。

2025年度送审材料目录（高级）
受理编号：                          （评审委员会填写）

专业类别：                          （申报人填写）
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单位

（全称）
	
	申报职称
	

	序号
	名 称
	线下提交材料（份数）
	要求及说明

	
	
	原件
	打印件
	复印件
	

	1
	评审申报表（网上生成）
	3
	
	
	加盖社保缴纳单位公章

（A4大小，单面打印）

	2
	工作业务小结（3000字）
	12
	
	
	请使用附件二模板

	3
	申报人办案量证明

及案件卷宗
	≥10
	
	
	1.办案量证明由机构盖章

2.确系本人参与办理案件

3.案件卷宗尽量提供原卷

	4
	疑难、复杂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案件
	
	
	
	案件卷宗尽量提供原卷

	5
	优秀司法鉴定文书（案例库）
	
	
	
	1.必须提交入选证明
2.尽量提供案件卷宗（原卷）

	6
	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，或参与完成司法鉴定相关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
	
	
	
	1.必须提供证书、排名证明及复印件，原件经审核后当场返还

2.提供能够大致反应相关内容的简要介绍

	7
	司法鉴定技术竞赛
	
	1
	
	线下请携带原件，经核对后当场返还

	8
	专业论文
	
	2
	
	论文应为任现职称期间发表在公开出版的国内外刊物上；著作应有ISBN编码；主编或参与编著应写明个人所著字数、内容（含封面、目录）

	9
	司法鉴定相关的专著、教材1本
	1
	
	
	专著或教材尽量提交原件，如有需要可在评审结束后退还，如无法提交原件，需提供封面、目录、出版社信息页、封底及实际撰写部分的复印件

	10
	司法鉴定相关的厅（局）级以上科研项目、课题，且课题结项通过
	
	1
	
	需提供结项证明、排名证明、及课题研究成果具体内容

	11
	参与起草司法鉴定相关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；政府规范性文件或行业指导性文件
	
	1
	
	全套标准+排名证明

	12
	身份证
	申报时携带原件

（审核后退还本人）

复印件经区局审核盖章后交评委会留存
	所属区司法局主管部门审核盖章；年度考核证明请打印“智慧司鉴系统”相关页面

	13
	学历、学位证书
	
	

	14
	执业证书
	
	

	15
	其他系列职称证书
	
	

	16
	奖励、荣誉、年度考核等证明材料
	
	

	17
	个人承诺书
	1
	
	
	职称申报表中含有“承诺书”一页，需将本页单独手签一份。

	18
	其他需要说明的证明材料
	1
	
	
	


注：
1.上述材料均需上传系统，包括上述提及的需由区局审核盖章后的材料。系统上传附件可能会受到文件大小限制，诸如专著或教材等材料在网上申报阶段可先上传封面页、目录页、关键信息页等，案件卷宗可先扫描上传原始卷宗的鉴定意见书及检验图片、图谱等关键内容，在书面申报阶段再提交完整版本。

2.工作业务小结需包含：工作内容自述、团队角色描述、创新业绩贡献等。
3.申报材料按上述顺序依次放入文件袋中，并在文件袋正面填贴送审材料目录。

4.送审材料不予退还，请做好备份。



